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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城市公共设施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５３７）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清控人居光电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央美术学院视觉艺术高精尖创新中心、厦

门集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照明学会、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市标准化研究院、常

州市城市照明管理处、北京市城市照明管理中心、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央美光成（北京）建筑设计有限公

司、北京清城品盛照明研究院有限公司、朗明智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普照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宏力

照明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市政工程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长春为实照明科技有限公司、江苏中泉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江苏现代照明集团有限公司、优普新基建有限公司、北京正河山标准化咨询事务所（有

限合伙）、乔智创新（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武汉市园林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马晔、牟宏毅、徐华、张亚婷、高飞、荣浩磊、陈国明、李瞳、倪磊、李丽、白鹭、

田川、叶应华、吕国峰、孙彦武、朱伟松、高科明、曹丽、袁亮、朱文明、陈海燕、张训、陈壬贤、王忠、陈雪莲、

张倩倩、郑巧英、孙晓鲲、赵俊波、马立群、张蕾、申洪浩、孙巍、杨念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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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镇 照 明 规 范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村镇照明基本要求、功能照明、景观照明、照明电气、照明设施选择、安装验收及运维。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改建和扩建的村镇照明项目。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ＧＢ７０００．１　灯具　第１部分：一般要求与实验

ＧＢ７０００．７　投光灯具安全要求

ＧＢ７０００．２０１　灯具　第２１部分：特殊要求　固定式通用灯具

ＧＢ７０００．２０２　灯具　第２２部分：特殊要求　嵌入式灯具

ＧＢ７０００．２１３　灯具　第２１３部分：特殊要求　地面嵌入式灯具

ＧＢ７０００．２１８　灯具　第２１８部分：特殊要求　游泳池和类似场所用灯具

ＧＢ／Ｔ３３７２１　ＬＥＤ灯具可靠性试验方法

ＧＢ／Ｔ３５６２６　室外照明干扰光限制规范

ＧＢ５００５２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０５４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０５７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１８８　镇规划标准

ＧＢ５０３０３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ＧＢ５０３４３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

ＧＢ／Ｔ５１２２４　乡村道路工程技术规范

ＣＪＪ４５　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

ＣＪＪ８９　城市道路照明工程施工及验收规程

ＣＪＪ３０７　城市照明建设规划标准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村镇照明　狏犻犾犾犪犵犲犪狀犱狋狅狑狀犾犻犵犺狋犻狀犵

镇区和村庄内部，道路、街巷、广场、公园以及其他建（构）筑物的功能照明和景观照明的总称。

３．２

功能照明　犳狌狀犮狋犻狅狀犪犾犾犻犵犺狋犻狀犵

通过人工光，以保障居民夜间出行、户外活动安全和信息获取方便为目的的照明。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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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ＣＪＪ３０７—２０１９，２．０．２，有修改］

３．３

景观照明　犾犪狀犱狊犮犪狆犲犾犻犵犺狋犻狀犵

通过人工光，以塑造夜间景观、丰富公众夜间生活为目的的照明。

［来源：ＣＪＪ３０７—２０１９，２．０．３，有修改］

３．４

村镇照明设施　狏犻犾犾犪犵犲犾犻犵犺狋犻狀犵犳犪犮犻犾犻狋犻犲狊

用于村镇照明的照明器具以及配电、监控、节能等系统的设备和附属设施等。

３．５

镇区道路　狋狅狑狀狉狅犪犱

镇区内部的道路。

３．６

村庄道路　狏犻犾犾犪犵犲狉狅犪犱

村庄内部的道路。

３．７

主干路　犿犪犻狀狋狉狌狀犽狉狅犪犱

连接镇区内部最主要的中心区域及主要出入口的道路。

３．８

干路　狋狉狌狀犽狉狅犪犱

除主干路外，其他连接镇区内部主要区域的道路，或连接村庄内部各主要区域及主要出入口的

道路。

［来源：ＧＢ／Ｔ５１２２４—２０１７，２．１．２，有修改］

３．９

支路　犫狉犪狀犮犺狉狅犪犱

连接镇区或村庄内部各区域或干路的道路。

［来源：ＧＢ／Ｔ５１２２４—２０１７，２．１．３，有修改］

３．１０

巷路　犪犾犾犲狔

连接住宅与支路的道路。

３．１１

干扰光　狅犫狋狉狌狊犻狏犲犾犻犵犺狋

由于数量或方向特性引起人们烦恼、不舒适、注意力分散或观看重要的信息如交通信号的能力下降

的溢散光。

［来源：ＧＢ／Ｔ３５６２６—２０１７，３．２］

４　基本要求

４．１　村镇照明应遵循因地制宜、节能环保、生态宜居、传承文化、尊重民意的原则。

４．２　村镇照明建设应有照明专项规划，应根据村镇发展定位制定照明策略。

４．３　村镇照明设计应符合专项规划的要求。

４．４　村镇功能照明的亮（照）度水平应保证居民的夜间生活需求。

４．５　村镇景观照明应遵循以人为本、突出重点、兼顾一般、保护生态、传承文化的原则。

４．６　照明设施选择和安装应遵循技术先进、维修方便、经济合理、安全可靠的原则。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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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　有条件的村镇可采用智慧照明系统。

５　功能照明

５．１　通则

５．１．１　村镇功能照明区域包括道路、与道路相关场所、停车场、集贸市场、广场等公共活动区域。

５．１．２　道路照明根据道路使用功能，分为主要供机动车使用的机动车交通道路照明和主要供非机动车

与行人使用的人行道路照明两类。

５．１．３　根据ＧＢ５０１８８和ＧＢ／Ｔ５１２２４，镇区道路分为主干路、干路、支路、巷路四级；村庄道路分为干

路、支路、巷路三级。

５．１．４　村镇主要功能标识宜设置照明。

５．１．５　功能照明的设置避免对动植物的生长迁徙、各养殖业造成干扰。

５．２　具体要求

５．２．１　道路照明应包含机动车道的照明指标，道路建筑限界，布置方式等要求。

５．２．２　根据ＣＪＪ４５和村镇机动车道情况，其照明标准值应符合表１的规定。

５．２．３　同一级道路的路面平均亮度和平均照度应根据交通流量大小、车速高低、交通控制系统和道路

分隔设施完善程度确定。交通控制系统和道路分隔设施不完善的道路，宜取表１中的高挡值；交通流量

小或车速低时，宜取表１中的低挡值。

表１　村镇机动车道照明标准值

道路

类型

道路

级别

路面平均亮度

犔ａｖ／（ｃｄ／ｍ
２）

维持值

路面亮度总均匀度

犝０

最小值

路面平均照度

犈ｈ，ａｖ／ｌｘ

维持值

照度均匀度

犝Ｅ

最小值

眩光限制阈值增量

ＴＩ／％

最大初始值

镇区

道路

主干路 １．００／１．５０ ０．４ １５／２０ ０．４ １０

干路 ０．７５／１．００ ０．３ １０／１５ ０．３ １０

支路 ０．５０ ０．３ ８ ０．３ １５

巷路 — — ５ — —

村庄

道路

干路 ０．５０ ０．３ ８ ０．３ １５

支路 — — ８ — —

巷路 — — ５ — —

　　注１：表中所列的平均照度仅适用于沥青路面。若系水泥混凝土路面，其平均照度值相应降低约３０％。

注２：表中各项数值仅适用于干燥路面。

注３：表中对每一级道路的平均亮度和平均照度给出了两挡标准值，“／”的左侧为低挡值，右侧为高挡值。

５．２．４　道路照明设施不应侵入道路建筑限界内。

５．２．５　道路照明设施的布置方式可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单侧布置、双侧布置、沿街建筑壁装。

５．２．６　村镇停车场的地面照度应根据停车场车位数量进行照度指标规定，停车场入口及收费处照度不

应低于５０ｌｘ，并符合表２的要求。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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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村镇停车场地面照明标准值

停车场分类 参考平面及其高度
水平照度标准值

ｌｘ
水平照度均匀度

Ⅰ类：＞４００辆 地面 ３０ ０．２５

Ⅱ类：２５１～４００辆 地面 ２０ ０．２５

Ⅲ类：１０１～２５０辆 地面 １０ ０．２５

Ⅳ类：≤１００辆 地面 ５ ０．２５

５．２．７　公共活动场所地面的平均照度不应低于５ｌｘ，广场等活动区的台阶、坡道、与水相邻等与行走安

全相关的区域地面的平均照度不应低于３０ｌｘ，体育健身设施及周边０．５ｍ内平均照度不应低于５０ｌｘ。

６　景观照明

６．１　设置原则

６．１．１　村镇景观照明应采用合理的照明方式，严格控制照明的亮度、色彩动态、能耗密度和开关灯

时间。

６．１．２　应根据ＣＪＪ３０７和村镇各分区的特征属性，确定照明控制原则，见表３。

表３　村镇夜间亮度分区和控制原则

分类 特征属性 照明控制原则

暗夜保护区

生态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村镇生产空间的永久基本农田、耕

地、种植园用地、牧草地、坑塘水面、设施农用地、田坎、沟渠等，

村镇生态空间的林地、其他草地、河流水面、湖泊水面、水库水

面、滩涂、沼泽地、盐碱地、裸地等

对人工照明有严格限制要求，保

持暗天空

限制建设区 以居住、交通、医疗、教育等功能为主的村镇空间
保障功能照明，对景观照明有严

格限制要求

适度建设区 具备一定景观价值，以休闲等功能为主的村镇空间
在保障功能照明的基础上，适度

建设景观照明

优先建设区
村镇的主要入口，有大量公众活动，以及具备较高景观价值，以

商业、娱乐、文体、旅游、休闲康养等功能为主的村镇空间

在保障功能照明基础上，可进行

景观照明建设

６．１．３　开放夜间旅游的村镇宜以特有的自然景观、田园风貌或生活形态等为主体内容，并应符合表３

的要求。

６．１．４　集市、乡村旅游、节庆等活动时期或区域，可设置临时景观照明设施。

６．２　设置要求

６．２．１　农田及林地保护区、动物栖息地、迁徙路线区不应安装景观照明设施。

６．２．２　文物古迹的照明方案应进行充分论证，并经文物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文物建筑上不应直接安

装灯具。

６．２．３　建构筑物景观照明设施，不应损坏其建筑结构，并应考虑照明与周边环境景观的整体协调。

６．２．４　居住用地的景观照明设施应避免干扰光，并应符合ＧＢ／Ｔ５４８２５的规定。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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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５　生态保护区内应严格控制景观照明，不应对山林水体进行景观照明。

６．２．６　不宜将灯具直接安装在树木上，在树木周边的照明灯具不应影响树木的枝叶和根系生长；严格

控制在古树名木上安装照明设施。

６．２．７　应合理选择光源功率，不引起昆虫聚集的光谱，避免干扰昆虫和动物正常活动。

６．２．８　发展形态与城市相似的镇区可参考ＪＧＪ／Ｔ１６３的规定。

７　照明电气

７．１　供配电

７．１．１　村镇照明用电负荷等级应按ＧＢ５００５２的要求划分，广场应急照明用电负荷应为二级负荷，其余

用电负荷应为三级负荷。

７．１．２　采用交流供电时，电压等级宜为０．２３／０．４ｋＶ，其供电半径不宜超过０．５ｋｍ，灯具端电压的偏差

值不宜高于其额定电压值的１０５％，并不宜低于其额定电压值的９０％。

７．１．３　采用直流供电时，电压等级宜为ＤＣ４８Ｖ、ＤＣ１１０Ｖ或ＤＣ２２０Ｖ，灯具端电压的偏差值不宜高于

其额定电压值的１０５％，并不宜低于其额定电压值的８０％。

７．１．４　当采用太阳能、风能等分布式能源供电时，电压等级宜为ＤＣ４８Ｖ或ＤＣ１１０Ｖ。

７．１．５　人员能触及的灯具电压等级不宜高于ＡＣ５０Ｖ、ＤＣ１２０Ｖ。

７．１．６　三相线路各相负荷的分配宜保持平衡，最大相负荷电流不宜超过三相负荷平均值的１１５％，最小

相负荷电流不宜小于三相负荷平均值的８５％。

７．１．７　配电线路应设置短路保护和过负荷保护，并应符合ＧＢ５００５４的要求。

７．１．８　当采用ＴＴ接地系统时，干线和支线均应采用剩余电流保护器作接地故障保护，上下级剩余电流

保护器应具有选择性，各级额定剩余动作电流不宜小于正常运行时线路最大泄漏电流的２．０倍～

２．５倍，末端支路额定剩余动作电流应为３０ｍＡ。

７．１．９　当采用三相四线配电时，中性线截面不应小于相线截面；照明分支线路宜采用双重绝缘的铜芯

导线，照明支路铜芯导线截面不应小于２．５ｍｍ２。

７．１．１０　照明分支线路每一单相回路电流不宜超过３２Ａ。

７．１．１１　道路照明宜在每个灯杆处设置剩余电流断路器做短路保护和接地故障保护。

７．１．１２　电气线路宜采用电缆埋地敷设方式，进入村镇内的架空线应采用绝缘导线。

７．１．１３　采用直流供电时，应设置绝缘监视装置。

７．１．１４　村镇照明系统应安装独立电能计量表。

７．１．１５　应急照明设施在供电中断时应能保证游人安全疏散。

７．１．１６　结合集市、乡村旅游、节庆活动，设置的临时景观照明设施，其供配电设施应采用隔离措施，并

宜采用安全特低电压供电。

７．１．１７　有条件的村镇道路照明宜采用多功能智慧灯杆系统，系统可由智能照明子系统、智能安防子系

统、智能监测子系统、无线通信子系统、新能源子系统、公共服务子系统和移动通信子系统等子系统

组成。

７．２　防雷和接地安全

７．２．１　村镇照明灯具及配电装置的防雷应符合ＧＢ５００５７和ＧＢ５０３４３的要求，室外安装的照明配电箱

应设置电涌保护器。

７．２．２　村镇道路照明配电系统接地型式应采用ＴＴ接地系统，广场、公园等照明配电系统的接地形式宜

采用ＴＴ接地系统。

７．２．３　村镇建筑物或构筑物上的景观照明配电系统接地型式应与该建筑配电系统的接地型式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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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采用ＴＮＳ系统。

７．２．４　当采用ＴＮＳ接地系统时，可采用过电流保护器或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作故障保护，采用剩余电

流动作保护器的额定剩余动作电流不宜小于正常运行时线路最大泄漏电流的２．０倍～２．５倍，末端支路

额定剩余动作电流应为３０ｍＡ。

７．２．５　当采用ＴＮＳ接地系统时，宜作等电位联结，并应与建筑物或构筑物共用接地装置；当采用ＴＴ

接地系统时，接地电阻应符合ＧＢ５００５４规定的犐Δｎ×犚Ａ 小于或等于５０Ｖ的要求。

注１：犚Ａ———接地极和外露可导电部分的保护导体的电阻之和，单位为欧姆（Ω）。

注２：犐Δｎ———ＲＣＤ的额定剩余动作电流，单位为毫安 （ｍＡ）。

７．２．６　安装灯具的金属构架和灯具、配电箱外露可导电部分及金属软管应可靠接地，且有标识。

７．２．７　金属导管和线槽应与ＰＥ线可靠连接，并采用防水、防腐措施。

７．２．８　用电设备所有带电部分应采用绝缘、遮拦或外护物保护，距地面２．５ｍ以下的电气设备应借助于

钥匙或工具才能开启。村镇公共场所的配电箱应选用防雨型并加锁，防护等级不应低于ＩＰ５４，配电箱

不宜设在低洼易积水处，箱底距地不宜小于３００ｍｍ。

７．２．９　接线盒防护等级应与灯具一致。

７．３　控制

７．３．１　村镇照明宜采用分区域、分回路及按使用功能集中控制。

７．３．２　宜采用光控、时控、程控和智能控制方式，并应具备手动控制功能。

７．３．３　村镇照明控制系统中宜预留联网监控的接口，为遥控或联网监控创造条件。

７．３．４　村镇干路、支路应根据所在地区的地理位置、季节变化和村民的作息时间合理确定路灯开关灯

时间。

７．３．５　靠近农田的村镇路灯，在农作物成熟期，应根据农作物特点，严格控制亮灯时间。

７．３．６　景观照明设施开启时段应以当地居民的作息为准，不应干扰居民夜间生活。

８　照明设施选择

８．１　应按照照明场所的需求选用配光适宜、控光性能好的高效灯具和节能电源。

８．２　在自然条件允许的地方，宜使用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

８．３　在满足照明功能要求前提下，宜选择形状、尺度和颜色与环境相协调的灯具。

８．４　各类型区域设施选择应满足如下要求：

ａ）　人员可触及区域，灯具表面温度不应高于６０℃，各零部件不能超过部件自身温度限值；

ｂ）　低温地区，低温启动及各项性能参数正常运行、满足ＧＢ／Ｔ３３７２１中温度循环试验要求；

ｃ）　高湿地区，灯具及其附件应满足绝缘要求；

ｄ）　台风地区，灯具的悬挂和调节装置的强度需要能够满足当地最强风力条件下的强度要求；

ｅ）　水下安装的灯具应符合ＧＢ７０００．２１８的要求。

８．５　室外照明设施的防护及等级要求如下：

ａ）　在有遮挡的棚或檐下灯具防护等级不应低于ＩＰ５４，桥体安装的灯具应不低于ＩＰ６５，埋地灯具

防护等级不应低于ＩＰ６７，水下灯具防护等级应根据灯具与水面位置关系确定；

ｂ）　室外照明配电箱、控制箱等的防护等级不应低于ＩＰ４４；

ｃ）　景观照明控制模块应满足室外环境运行的温、湿度条件及防护等级要求；

ｄ）　照明设备所有带电部分应采用绝缘、遮拦或外护物保护。

８．６　夜景照明用ＬＥＤ灯具安全除应符合ＧＢ７０００．１的规定外，尚应满足以下要求：

ａ）　ＬＥＤ护栏灯具和ＬＥＤ草坪灯具应符合ＧＢ７０００．２０１的规定；

６

犌犅／犜４０９９５—２０２１



ｂ）　ＬＥＤ埋地灯具和ＬＥＤ台阶灯具应符合ＧＢ７０００．２１３的规定；

ｃ）　ＬＥＤ墙壁灯具应符合ＧＢ７０００．２０２的规定；

ｄ）　ＬＥＤ投光灯具和ＬＥＤ洗墙灯具应符合ＧＢ７０００．７的规定；

ｅ）　游泳池及类似场所用灯具应符合ＧＢ７０００．２１８的规定。

８．７　ＬＥＤ路灯效能应大于１１０ｌｍ／Ｗ，额定相关色温不宜高于５０００Ｋ，一般显色指数不应小于６０，白

光色容差不应大于７ＳＤＣＭ。

８．８　ＬＥＤ灯具连续燃点３０００ｈ的光通维持率不应小于９６％，６０００ｈ的光源光通量维持率不应小

于９２％。

９　安装验收及运维

９．１　应按照ＣＪＪ８９的要求进行安装，确保照明设施安装安全。

９．２　设施安装应先有设计方案和图样，再进行施工安装。

９．３　设施应符合ＧＢ５０３０３的有关规定，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运行。

９．４　应健全完善设施运维机制，明确岗位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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